
关于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暨

关爱员工实现双赢表彰活动

推荐名单的公示

根据全国工商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总工会《关于

开展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暨关爱员工实现双赢表

彰活动的通知》（全联发〔2022〕9 号）精神，按照评选推荐相

关标准、程序和要求，经基层推荐、相关部门审核，评选表彰工

作小组会议研究同意，拟推荐：

全国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工会（1家）：

青海夏都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

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（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月 21 日）。公

示期内，如对公示的拟推荐对象有不同意见，可以电话、传真、

信函等形式向省工商联反映情况。反映情况须客观真实，以单位

名义反映情况的，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。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，

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。

监督电话：0971-6307460 8258232 8236854

传 真：0971-6306850

邮寄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五四西路 1号

青海省工商业联合会（邮编：810008）



青海省工商业联合会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青海省总工会

2022 年 9 月 15 日




